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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有或國營事業土地標租太陽光電案場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媒合服務作業程序」，

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公有或國營事業土地標租太陽光電案場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媒合服務作業程

序」

局　　長　陳怡鈴

公有或國營事業土地標租太陽光電案場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媒合服務作業程序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公有或國營事業土地標租建置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案場（以下簡稱標租案場）依契約釋出再生能源電力及其再生能源憑證（以下

簡稱憑證）之媒合相關作業，透過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以下簡稱憑證中心）平台

提供媒合服務，協助中小企業取得再生能源，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本作業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賣方：指參與標租案場之得標廠商。

（二）買方：指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規定之中小企業。

（三）媒合：指憑證中心平台提供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供給與需求資訊，並以競標

方式協助買賣雙方成立交易。

三、為協助辦理標租案場電力轉供容量或電量之底價、釋出量、契約期程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本局組成工作小組決定之。

　　　　前項工作小組成員由本局、經濟部能源署、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經濟部國

營事業管理司、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及招租方組成。

四、參與媒合之賣方與買方應經憑證中心審核符合成為憑證中心平台會員，始賦予媒合資

格。

　　　　賣方應於取得輸配電業核發之完成併網通知函後十五日內書面通知本局辦理綠電

媒合交易，並依再生能源憑證申請及管理作業程序，向本局申請再生能源憑證。

五、媒合事項辦理如下：

（一）經賣方書面通知辦理綠電媒合交易後，由工作小組決定標租案場電力轉供容

量或電量之底價、釋出量、契約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

（二）工作小組完成前款作業後，由本局公告媒合之案場及相關辦理期程，並通知

賣方配合提供投標須知與購售電契約範本，同時通知買方進行資訊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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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買方自本局公告預登記起始日起二十一日內，至憑證中心平台進行預登記，

提供資料如下：

１、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資格之證明文件。

２、前一年度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電公司）用電繳費證明或

MyData平臺下載之用電及費用資料。

３、登錄年度需求電量。

（四）憑證中心於買方預登記後十四日內完成買方資格審查。為確認買方資格及其

前一年度用電量，本局得請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及台電公司協助審查。

（五）由憑證中心將釋出量、底價、可出售年期及其他注意事項，登錄於憑證中心

平台，並通知符合資格審查之買方參與競標。

六、買方競標出價規定如下：

（一）買方應依本局公告期程參與競標出價。

（二）買方投標電量應以其前一年度用電量百分之三十為限。但前已得標且尚未完

成簽約者，不得再次投標；已完成簽約者，其投標電量上限應扣除前已得標

電量。

（三）買方於競標出價時，應確認並同意賣方登錄資訊，始得進行出價。

（四）競標出價之每度單價得至小數點以下第四位。

（五）競標期間買方填寫數量及出價資訊後，得異動至多二次（含修正或棄標）。

七、競標商品媒合以高於底價之出價排列優先順序，其順序依買方出價價格高低排序，以

最高價為第一順位得標人，如該競標商品尚有數量得分配，則第二順位買方同列為得

標人，以此類推。

　　　　如二個以上買方出價價格同為最高時，其優先順序按完成出價時間決定之。

八、競標程序完成後，由憑證中心通知賣方與買方媒合結果。

　　　　賣方與買方依媒合結果進行簽約，賣方應於收到媒合結果通知日起六個月內向憑

證中心遞交再生能源購售電契約文件辦理憑證讓與申請。但有正當事由，最多得向憑

證中心申請延展二次，每次延展期間以六個月為限。

　　　　逾期未遞交或延展後仍未能遞交者，取消媒合結果。

九、買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憑證中心確認後，取消其得標資格並限制其一年內不得使

用憑證中心平台媒合功能：

（一）操縱或干擾媒合進行。

（二）其他影響媒合服務進行之行為。

　　　　因前項情形而取消買方之得標資格時，保留其他合格得標買方資格續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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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方或買方於媒合結果後，非因不可歸責之事由而拒不簽約者，準用前二項規

定。

十、未釋出及前三點未媒合完成、取消媒合結果或取消買方得標資格之容量或電量，經賣

方依契約躉售台電公司後，得依工作小組決議事項，於下次媒合競標期程辦理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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